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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产品

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

1  总则

    1.1 为了做好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发证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80号)等规定，制定本实施细则。

    1.2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人造板产品的，适用本实施细则。任何企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不得生产人造板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人造板产品。

    1.3 本实施细则适用于下列人造板产品

（1） 胶合板；

（2） 刨花板；

（3） 定向刨花板；

（4） 中密度纤维板；

（5）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6）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7） 细木工板；

（8） 实木复合地板；

（9）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10） 竹地板；

（11） 实木地板

    2  工作机构

    2.1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负责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统一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内设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中心(以下简称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是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办事机构。

2.2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人造板产品审查部（以下简称审查部）设在国家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受全国许可证办公室的委托组织起草相关产品实施细则；跟踪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技术要求的变化，及时提出修订、补充产品实施细则的意见和建议；组织相关产品实施细则的宣贯；组织对相关产品申请企业的实地核查；审查、汇总申请取证企业的有关材料。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人造板产品审查部

地    址：北京市颐和园后中国林科院内70号信箱

邮政编码：100091

电    话：010-62889442；010-62889426

传    真：010-62888332；010-62889442

电子信箱：zj4@caf.ac.cn，zj3@caf.ac.cn

联 系 人：吕斌、李阜东

2.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监督和管理工作。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内设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以下简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日常工作。

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工作。

　　2.4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机构名单见附件1。

3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基本条件

企业取得生产许可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3.1 有营业执照；

3.2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3.3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生产条件和检验检疫手段；

3.4 有与所生产产品相适应的技术文件和工艺文件；

3.5有健全有效的质量管理制度和责任制度；

3.6 产品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

3.7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规定，不存在国家明令淘汰和禁止投资建设的落后工艺、高耗能、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情况。单线5万立方米/年以下的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单线3万立方米/年以下的木质刨花板项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限制类项目，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号令）发布日（2005年12月2日）之后建设的项目，不予受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3.8 法律、行政法规有其他规定的，还应当符合其规定。

4  许可程序

4.1 申请和受理

4.1.1 企业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其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4.1.1.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一式三份,《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请书》中“产品品种、规格型号”一栏填写规格型号；

4.1.1.2 营业执照复印件三份；

4.1.1.3 生产许可证复印件三份(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重新提出申请的企业)。

(以上材料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审查部及审查中心各一份。)

4.1.2 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收到企业申请后，对申请材料符合实施细则要求的，准予受理，并自收到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决定书》；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本实施细则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应当当场或者在5日内向企业发送《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一次性告知。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行政许可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要求的，应当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发出《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决定书》。

4.1.3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日内将申请材料报送审查部。

4.1.4 自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作出生产许可受理决定之日起，企业可以试生产申请取证产品。企业试生产的产品，必须经承担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依据本实施细则规定批批检验合格，并在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标明“试制品”后，方可销售。对国家质检总局作出不予许可决定的，企业从即日起不得继续试生产该产品。

4.2 企业实地核查

4.2.1 企业产品单元中含有地板类产品的，所申报单元生产条件核查均由审查部组织核查，企业申请材料报送程序和时限按审查部组织审查的有关规定执行；企业申证单元中不含有地板类产品的，生产条件核查由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核查。审查组织部门应当指派2至4名审查员组成审查组，制定核查计划，提前5日通知企业，由审查部组织的核查应同时将核查计划抄送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2 审查组应当按照《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5.3)进行实地核查，并做好记录。核查时间一般为1-3天。审查组对企业实地核查结果负责，并实行组长负责制。

4.2.3 审查组在实地核查结束前向企业报告核查情况，能当场确定核查结论的，审查组以书面形式当场通知核查结论；不能当场确定核查结论的，审查组织部门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企业核查结论。

4.2.4 审查组织部门应当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企业的实地核查和抽封样品，并将核查结论告知省级许可证办公室。
4.2.5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实地核查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实地核查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2.6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2.7 企业实地核查不合格的，不再进行产品抽样检验，企业审查工作终止。

4.3 产品抽样与检验 

4.3.1 企业实地核查合格的，审查组根据《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规则》(见5.4.1.1)抽封样品，告知企业所有承担该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任务的检验机构名单及联系方式，由企业自主选择，并填写《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见5.4.1.2)一式四份。

4.3.2 经实地核查合格，需要送样检验的，应当告知企业在封存样品之日起7日内将样品送达检验机构。

    4.3.3 检验机构应当在收到企业样品之日起30日内完成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报告一式三份(企业、审查部和审查中心各一份)。产品检验时间不计入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

4.3.4 对于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已受理的企业，企业应当积极配合产品抽样和检验工作，如无正当理由拒绝产品抽样和检验的应当按企业审查不合格处理。

4.3.5 企业产品检验不合格的判为企业审查不合格，由审查部书面上报国家质检总局，并由国家质检总局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 审定与发证

4.4.1 审查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对企业的申请书、营业执照、核查记录、核查报告和产品检验报告等材料进行汇总和审核，并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40日内将申报材料报送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4.4.2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50日内完成上报材料的审查，并报全国许可证办公室。

4.4.3 国家质检总局自受理企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符合发证条件的，国家质检总局应当在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10日内颁发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发证条件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日内向企业发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4.4.4 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获证企业名单以网络(http://www.aqsiq.gov.cn)、报刊等方式向社会公布。

4.5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

4.5.1 集团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分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以下统称所属单位)具有法人资格的，可以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以所属单位名义单独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

4.5.2 各所属单位无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均可以与集团公司一起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申请。

所属单位与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时，应当向集团公司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

4.5.3 其他经济联合体及所属单位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参照集团公司办证程序执行。

5  审查要求

    5.1 企业生产人造板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表1  企业生产人造板产品的产品标准及相关标准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标准
	相关标准

	1
	胶合板
	GB/T 9846-2004
	GB 18580-2001

	2
	刨花板
	GB/T 4897-2003
	GB 18580-2001

	3
	定向刨花板
	LY/T 1580-2000
	GB 18580-2001

	4
	中密度纤维板
	GB/T 11718-1999
	GB 18580-2001

	5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GB/T 15104-2006
	GB 18580-2001

	6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GB/T 15102-2006
	GB 18580-2001

	7
	细木工板
	GB/T 5849-2006
	GB 18580-2001

	8
	实木复合地板
	GB/T 18103-2000
	GB 18580-2001

	9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GB/T 18102-2000
	GB 18580-2001

	10
	竹地板
	GB/T 20240-2006
	GB 18580-2001

	11
	实木地板
	GB/T 15036-2001
	——


注：上述所列标准如有最新版本均按最新版本执行（最新版本有重大变化时则另行通知）。

5.2 企业生产人造板产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表2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必备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

	序号
	产品种类
	生产设备
	检测设备

	1
	胶合板
	涂胶机、热压机、裁边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力学试验机、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2
	刨花板

（含定向刨花板）
	施胶机、干燥机、铺装机、热压机、裁边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力学试验机、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3
	中密度纤维板
	热磨机、施胶机、干燥机、铺装机、热压机、裁边机、砂光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力学试验机、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4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涂胶机、压机、砂光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力学试验机、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5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热压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耐磨仪、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6
	细木工板
	涂胶机、热压机、裁边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力学试验机、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7
	实木复合地板
	裁板机、砂光机、开槽（榫）机、油漆设备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耐磨仪、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8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裁板机、开槽（榫）机
	量具、恒温水槽、天平、耐磨仪、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9
	竹地板
	涂饰竹地板
	开槽（榫）机、油漆设备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耐磨仪、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未涂饰竹地板
	开槽（榫）机
	量具、恒温水槽、烘箱、天平、甲醛释放量检测仪器

	10
	实木地板
	漆饰地板
	干燥窑或含水率平衡室、开槽（榫）机、砂光机、油漆设备
	量具、烘箱、天平、耐磨仪

	
	
	未涂饰地板
	干燥窑或含水率平衡室、开槽（榫）机、砂光机
	量具、烘箱、天平


注：
上表检测设备栏中所列检测仪器设备均为相应产品的重要检测设备，包括出厂检验所需仪器设备、国家强制性标准所要求的仪器设备及产品重要指标所需的检测仪器设备。所列仪器设备的要求和精度均应符合相应产品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5.3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见附件2)

5.4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规则

5.4.1 抽样规则及抽样单

5.4.1.1 抽样规则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抽样应从企业成品库或生产现场随机抽取经企业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并应注意抽取企业具有代表性的近期产品。

抽样数量应依据产品标准规定的最低样本基数进行确定，根据标准抽取样品一式三份，其中初检样品一份、复检样品两份。

抽样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所抽样品经双方确认后必须在现场由抽样人员加封封条。
5.4.1.2 抽样单

表3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抽样单
	企业名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抽样依据
	
	检验类别
	

	抽样情况
	产品名称
	

	
	型号规格
	
	样品等级
	

	
	产品执行标准
	

	
	抽样基数
	
	抽样数量
	

	
	生产日期、批号
	
	抽样日期
	

	
	抽样地点
	
	封样情况
	

	抽样组人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务

	
	
	
	

	
	
	
	

	企业陪同
抽样人员
	
	
	

	企业选择确认的检验机构
	
	地址
	

	
	
	电话
	
	邮政编码
	

	备    注
	

	说    明
	自封样之日起7日内企业将样品送（寄）至检验机构


注：1、本抽样单一式四份：企业一份，随样品一份（检验单位一份），审查部一份，审查中心一份。


2、抽样人员应在备注栏填写与产品检验及判定相关的产品信息，如板材结构、树种、胶粘剂种类、产品使用类型等。

5.4.2 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表4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项目及判定标准

	序号
	检验产品
	检验项目
	判定标准

	1
	胶合板
	甲醛释放量、胶合强度、含水率
	GB 18580-2001

GB/T 9846-2004

	2
	刨花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静曲强度、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密度、握螺钉力
	GB 18580-2001

GB/T 4897-2003

	3
	定向刨花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静曲强度、弯曲弹性模量、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密度
	GB 18580-2001

LY/T 1580-2000

	4
	中密度纤维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静曲强度、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密度、握螺钉力
	GB 18580-2001

GB/T 11718-1999

	5
	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浸渍剥离、表面胶合强度
	GB 18580-2001

GB/T 15104-2006

	6
	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甲醛释放量、表面耐污染腐蚀、表面耐龟裂、表面耐水蒸气、表面耐磨、吸水厚度膨胀率、内结合强度、表面胶合强度
	GB 18580-2001

GB/T 15102-2006

	7
	细木工板
	甲醛释放量、横向静曲强度、胶合强度、含水率、表面胶合强度、浸渍剥离性能
	GB 18580-2001

GB/T 5849-2006

	8
	实木复合地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浸渍剥离、表面耐磨、表面耐污染
	GB 18580-2001

GB/T 18103-2000

	9
	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甲醛释放量、表面耐磨、吸水厚度膨胀率、表面耐污染腐蚀、内结合强度、表面胶合强度
	GB 18580-2001

GB/T 18102-2000

	10
	竹地板
	甲醛释放量、含水率、浸渍剥离试验、表面漆膜耐磨性、表面漆膜附着力、表面漆膜耐污染性
	GB 18580-2001

GB/T 20240-2006

	11
	实木地板
	含水率、漆板表面耐磨、漆膜附着力
	GB/T 15036-2001


注：1. 细木工板产品检验中胶合强度、表面胶合强度、浸渍剥离性能三项检验项目按照GB/T 5849-2006的要求择项检测。

2. 未涂饰竹地板只检验甲醛释放量、含水率、浸渍剥离试验三项指标，未涂饰实木地板只检验含水率指标。

3.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检验结果的判定均按相关标准中的“合格品”指标进行判定。



4. 表中检验项目适用于生产许可证抽样产品检验。

6  证书和标志

6.1 证书

6.1.1 生产许可证证书分为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生产许可证证书载明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产品名称、证书编号、发证日期、有效期。其中，生产许可证副本中载明产品明细。

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证书还载明与其一起申请办理的所属单位的名称、生产地址和产品名称。

6.1.1.1 无热压工序的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及竹地板生产企业生产许可证证书产品名称打印相应的“实木复合地板（无热压工序）”、“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无热压工序）”及“竹地板（无热压工序）” 。
有油漆工序的实木地板、竹地板生产企业获证后，可生产漆饰地板及未涂饰地板；许可证证书产品名称打印“实木地板”或“竹地板”；没有油漆工序的生产企业许可证证书产品名称打印“实木地板（未涂饰地板）” 或“竹地板（未涂饰地板）”。
6.1.2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有效期届满，企业继续生产的，应当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个月前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重新提出办理生产许可证的申请。

6.1.3 企业获得生产许可证后需要增加产品单元时，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符合条件的，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1.4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当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产品标准及技术要求发生较大改变时，全国许可证办公室将适时修订本实施细则，组织必要的补充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5 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内，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发生较大变化的(包括生产地址迁移、生产线重大技术改造等)，企业应当及时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申请，审查部应当按照本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重新组织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

6.1.6 企业名称、住所、生产地址名称发生变化而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未发生变化的，企业应当在变更名称后1个月内向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生产许可证名称变更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名称变更材料之日起5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变更的决定。对于符合变更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7 企业应当妥善保管生产许可证证书。生产许可证证书遗失或者毁损，应当向企业所在地的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补领生产许可证申请。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自受理企业补领生产许可证材料之日起5日内将上述材料上报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

全国许可证审查中心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日内完成申报材料的书面审核，报送全国许可证办公室批准，国家质检总局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补领的决定。对于符合条件的，颁发新证书，但有效期不变。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告知企业，并说明理由。

6.1.8 集团公司取得生产许可证后，新增所属单位需要与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新增所属单位审查合格后，换发生产许可证证书，但有效期不变。

6.2 标志

6.2.1 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应当自准予许可之日起6个月内，完成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标志由“质量安全”英文(Quality Safety)字头(QS)和“质量安全”中文字样组成。QS标志由企业自行印(贴)。可以按照规定放大或者缩小。

生产许可证编号为：XK03-002-×××××。其中，XK代表许可，前两位(03)代表行业编号，中间三位(002)代表产品编号，后五位 (×××××)代表企业生产许可证编号。

6.2.2 具有法人资格的集团公司所属单位单独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应当标注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应当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分别标注集团公司和所属单位的名称、住所，以及集团公司的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仅标注集团公司的名称、住所和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6.2.3 委托加工企业必须按照备案的标注方式，在其产品或者包装、说明书上进行标注。

委托企业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或者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委托企业不具有其委托加工产品生产许可证的，应当标注委托企业的名称、住所，以及被委托企业的名称、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 

7  委托加工备案程序

7.1 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1.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的产品；

7.1.2 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涉及产业政策的，应符合产业政策有关要求；

7.1.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售。

7.2 被委托企业申请备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7.2.1 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应当覆盖申请委托加工备案产品；

7.2.2 已获得生产许可证；

7.2.3 已签订了有效委托加工合同并公证，且委托加工合同必须明确委托企业负责全部产品销售。

7.3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分别向其所在地省级许可证办公室提出备案申请，并分别提交以下备案申请材料：

7.3.1《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书》一式二份； 

7.3.2 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7.3.3 被委托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7.3.4 公证的委托加工合同复印件。

7.4 省级许可证办公室应当自收到委托加工备案申请之日起5日内，进行必要的核实，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予以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8  收费

    8.1 根据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127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管理暂行规定》，生产许可证收费包括审查费（含证书费、差旅费和资料费）、产品检验费和公告费。

    8.2 审查费：根据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2]19号文《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等收费项目归属部门等问题的通知》，生产许可证审查费为每个企业2200元，同一次审查时每增加一个产品单元加收审查费440元。审查费由企业在申请时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8.3 公告费：每个企业400元。公告费由获证企业向省级质量技术监督局交付。

8.4 产品检验费：由企业按照原国家物价局、财政部（1992）价费字127号《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管理暂行规定》文件规定的标准向检验机构交付。

8.5 费用的收取方式按财政部、国家计委财综[2002]19号文《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费等收费项目归属部门等问题的通知》规定执行。
    8.6 所属单位和集团公司一起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的，凡经实地核查和产品检验的所属单位以及集团公司应当分别缴纳审查费和产品检验费，公告费按证书数量收取。

8.7 委托加工备案不得向企业收费。

9  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守则

9.1 坚决贯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 服务经济建设大局；

9.2 依法行政，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9.3 爱岗敬业，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9.4 恪尽职守，有计划、有部署，有检查、有落实，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度；

9.5 认真学习、努力实践，不断提高写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专业技术能力等业务素质；

9.6 廉洁正直，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贪赃枉法；不刁难企业、妨碍企业的正常经营；不借办事之机，吃、拿、卡、要、报；

9.7 精神饱满、热情服务、谦虚谨慎、文明待人，不推诿、扯皮、拖沓、应付，树立生产许可证工作人员良好的形象；

9.8 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保守秘密。

10  附则

10.1 本实施细则规定的期限以工作日计算，不含法定节假日。

10.2 本实施细则由全国许可证办公室负责解释。

10.3 本实施细则自2006年10月20日起实施，原实施细则作废。
附件1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检验机构名单

1 国家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北京市颐和园后中国林科院7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电    话：010-62888473、62889445

传    真：010-62888332

电子邮件：zj4@caf.ac.cn

联 系 人：李  德、付跃进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2 北京市木材家具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大红门西路四号

邮政编码：100068

电    话：010-67271841

传    真：010-67245365

电子邮件：mczjz@126.com

联 系 人：李继光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3 国家环保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南大街175号

邮政编码：050051

电    话：0311-83030809、83015356

传    真：0311-83992168

电子邮件：zscl@nepp.cn 

联 系 人：温丽云

检验产品范围：刨花板、竹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胶合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中密度纤维板

4 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靶场路15号

邮政编码：230022

电    话：0551-3412823 3429816

传    真：0551-7118469

电子邮件：dyl-mc@sohu.com
联 系 人：仲炎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5 安徽省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合肥市长江西路130号安徽农业大学146号信

邮政编码：230036

电    话：0551-2823795-3130 

传    真：0551-5120833

电子邮件：mrycying@163.com 

联 系 人：岳翠银

检验产品范围：刨花板、竹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胶合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中密度纤维板

6 福建省中心检验所

地    址：福建省福州市杨桥西路山头角121号

邮政编码：350002

电    话：0591-83710872、0591-83762048

传    真：0591-83710872


电子邮件：jx@fcii.net 

联 系 人：颜志成、吴  婷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

7 甘肃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兰州市金昌南路208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65980

传    真：0931-8466709

电子邮件：gsszjg@sina.com 

联 系 人：韩洪曦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

8 广东省木材及木制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华南农业大学

邮政编码：510642

电    话：020-85280264

传    真：020-85280264

电子邮件：zzgao@scau.edu.cn 

联 系 人：王晓波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

9 广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八旗二马路38号

邮政编码：510110

电    话：020-83354114 020-83398676

传    真：020-83354114

电子邮件：jx@qmark.com.cn 

联 系 人：李泽荣

检验产品范围：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

10 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地    址：深圳市宝安区民治街道办民治大道民康路SMQ龙华分部

邮政编码：518131

电    话：0755-27528900、0755-27528263

传    真：0755-27528707

电子邮件：liutd@smq.com.cn

联 系 人：刘铁东、张金芝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11 广西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    址：广西南宁市新竹路12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    话：0771-5869795

传    真：0771-5860161

电子邮件：gxzjs@gxqts.gov.cn

联 系 人：周伟邦、黎一清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

12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    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工农路368号

邮政编码：050051

电    话：0311-83034550 0311-83055374

传    真：0311-83010654

电子邮件：tx5123@sina.com
联 系 人：田  旭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

13 国家建筑装修材料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河南省郑州市东明路北17号

邮政编码：450004

电    话：0371-63318988、0371-63318990

传    真：0371-66370820

电子邮件：www.cdmqi.com
联 系 人：苏  涌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

14 国家农林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5号

邮政编码：150036

电    话：0451-82318948

传    真：0451-82314447

电子邮件：163.82318948.com


联 系 人：张春雷

检验产品范围：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装饰单贴面人造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细木工板、实木地板、胶合板

15 黑龙江省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哈平路134号省林科院林产所（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站）

邮政编码：150081

电    话：0451-86602945

传    真：0451-86602177

电子邮件：whongdi@sohu.com
联 系 人：王宏棣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实木地板

16 黑龙江省质量监督检测研究院

地    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南通大街25号

邮政编码：150050

电    话：0451-82513412、0451-86087300

传    真：0451-86087366

电子邮件：fxcs2005@sina.com

联 系 人：梁振芬、张景东、柳羽丰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17 湖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公平路6号

邮政编码：430061

电    话：027-88215268、027-88223307

传    真：027-88219972

电子邮件：hbszjs00@163.com

联 系 人：范志勇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18 湖北省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370号

邮政编码：430079

电    话：027-50658885

传    真：027-50658800

电子邮件：103_zjz@sohu.com


联 系 人：杜业云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

19 武汉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台北路70号

邮政编码：430015

电    话：027-85795832

传    真：027-85795691

电子邮件：zbs@whzj.org.cn

联 系 人：刘俊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

20 湖南省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长沙市新建西路41号

邮政编码：410007

电    话：0731-5535680

传    真：0731-5557071


联 系 人：成益民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21 吉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卫星路7370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4718

传    真：0431-85374713


联 系 人：孙平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22 国家办公用品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江苏省常州市兰陵路30号

邮政编码：213001

电    话：0519-6653936

传    真：0519-6902725

电子邮件：czzjs1@yahoo.com.cn

联 系 人：杨宇华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刨花板

23 国家林业局南京人造板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龙蟠路159号南京林业大学木材工业学院内

邮政编码：210037

电    话：025-85485181、025-85427522

传    真：025-85427522

电子邮件：zengzg@hotmail.com;zjz@njfu.edu.cn 

联 系 人：黄河浪、曾志高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24 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江苏省南京市光华东街5号

邮政编码：210007

电    话：025-84470290

传    真：025-84470290

电子邮件：xiaoson_vip@163.com


联 系 人：朱宇宏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

25 宿迁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宿迁市洪泽湖路110号

邮政编码：223800

电    话：0527-4358638

传    真：0527-4358633

电子邮件：yufang@suqian.gov.cn

联 系 人：臧光楼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26 江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测院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江大南路9号

邮政编码：330029

电    话：0791- 8331420

传    真：0791-8321215

电子邮件：jxszjy@jxzj.gov.cn

联 系 人：马冰峰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实木地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竹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定向刨花板、实木复合地板

27 辽宁省建筑材料监督检验院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61号

邮政编码：110032

电    话：024-86612721

传    真：024-86621453、024-86613575
电子邮件：jiancai@mail.sy.ln.cn
联 系 人：李莉

检验产品范围：刨花板、竹地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胶合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中密度纤维板

28 沈阳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地    址：沈阳市铁西区滑翔路26号

邮政编码：110022

电    话：024-25924870

传    真：024-25898718

电子邮件：szn777@163.com

联 系 人：孙中南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29 内蒙古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所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西街1号
邮政编码：010010

电    话：0471-4962376
传    真：0471-4967254


联 系 人：王福成

检验产品范围：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

30 济南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济南市天桥区济安街45号

邮政编码：250001

电    话：0531-86160859

传    真：0531-86921365

电子邮件：aeyo0531@163.com

联 系 人：崔明洁、张健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定向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31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聊城经济开发区黄河路101号

邮政编码：252000

电    话：0635-8519938  

传    真：0635-8519900（fax）

电子邮件：lczjli@126.com

联 系 人：李士鹏

检验产品范围：定向刨花板、刨花板、竹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胶合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中密度纤维板

32 山东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济南市山大北路81号

邮政编码：250100

电    话：0531-88118799  
传    真：0531-88118753、0531-88118790
电子邮件：sqccwl@163.com

联 系 人：王  立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

33 山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山西省太原市长治路106号

邮政编码：030012

电    话：0351-7226107

传    真：0351-7243704

电子邮件：dpy8341@sina.com

联 系 人：齐尚忠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细木工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

34 陕西省林业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陕西省西安市西关正街233号

邮政编码：710082

电    话：029-88652460

传    真：029-88628843

电子邮件：lingongzhan@hotmail.com
联 系 人：靳  林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地板

35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地    址：上海市仓梧路381号

邮政编码：200333

电    话：021-54356517 021-54363147

传    真：021-54263297


联 系 人：张莺红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

36 上海市建筑材料及构件质量监督检验站

地    址：上海市宛平南路75号

邮政编码：200032

电    话：021-64689194

传    真：021-64284325

电子邮件：jczjz@yahoo.com.cn

联 系 人：黄国亮、程玉华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

37 四川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院

地    址：四川省成都市东门街2号

邮政编码：610031

电    话：028-66688611

传    真：028-86262955

电子邮件：zljsk@spqi.com

联 系 人：吴  宇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

38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地    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华南路167号

邮政编码：830004

电    话：0991-2817436、0991-2826544

传    真：0991-2817437

电子邮件：lijing6765@163.com

联 系 人：李  静、冉文生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竹地板

39 云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云南省昆明市教场东路23号

邮政编码：650223

电    话：0871-5136101

传    真：0871-5192456

电子邮件：ynqtc@163.com

联 系 人：曾光琪

检验产品范围：刨花板、定向刨花板、竹地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地板、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

40 国家化学建材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11号大街6号

邮政编码：310018
电    话：0571-86918250、13645717800

传    真：0571-86918251

电子邮件：zhaoxj8888@hotmail.com

联 系 人：赵新建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刨花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41 杭州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地    址：杭州市德胜路98号

邮政编码：310004

电    话：0571-88319109、0571-88323505

传    真：0571-88037238

电子邮件：qianf@hzzjy.net、tongchx@hzzjy.net
联 系 人：童昌兴、胡杭萍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实木地板

42 浙江省林产品质量检测站

地    址：杭州市留下小和山

邮政编码：310023

电    话：0571-87798190  

传    真：0571-87798113

电子邮件：slcpz@tom.com

联 系 人：江波

检验产品范围：实木地板、实木复合地板、细木工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竹地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

43 浙江省木业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南浔检测所

地    址：浙江省湖洲市南浔镇南林路398号

邮政编码：313009

电    话：0572-3031206  

传    真：0572-3031206

电子邮件：wht_zjj@nanxun.gov.cn


联 系 人：王海田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刨花板

44 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原重庆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小苑二村2号

邮政编码：400020

电    话：023-67952724、023-89232096

传    真：023-67951136

电子邮件：zjzx@cqjz.com.cn

联 系 人：李 立

检验产品范围：胶合板、刨花板、中密度纤维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浸渍纸层压地板、细木工板、实木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地板

45 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头桥海马冲街45号

邮政编码：550003

电    话：0851-6500358、0851-8631507

传    真：0851-8631518
电子邮件：gzzjs@public.gz.cn


联 系 人：李  凯

检验产品范围：细木工板、中密度纤维板、刨花板、浸渍纸层压木质地板、竹地板、胶合板、浸渍胶膜纸饰面人造板、装饰单板贴面人造板、实木复合地板

附件2

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

企业实地核查办法

企  业  名  称：                                   

企业生产地址：                                   

产品单元名称：                                   

规  格  型  号：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办公室

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1、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共7章27条40款。

2、项目结论的判定：

（1）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否决项目为2.1生产设施、2.2设备工装的2.2.1款、2.3测量设备的2.3.1款、6.3出厂检验、7.3行业特殊要求共5款；

（2）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合格”、“一般不合格”、“严重不合格”。其中“一般不合格”是指企业出现的不合格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并是性质一般的问题；“严重不合格”是指企业出现了区域性的或系统性的不合格，或是性质严重的不合格。非否决项目共35款。

3、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合格，非否决项目中应无严重不合格且一般不合格不超过8款，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4、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核查后，填写《生产许可证企业实地核查报告》。
一、质量管理职责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1.1
	组织

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应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责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1．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2．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1.2
	管理

职责
	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1．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

2．有关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1.3
	有效

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
	1．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2．是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二、生产资源提供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2.1*
	生产

设施
	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完好。
	1．是否具备满足申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场所。

2．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 合格

( 不合格
	

	2.2
	设备

工装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2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具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

2．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3．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检查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2.3
	测量

设备
	1*．企业必须具有本实施细则5.2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1．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准确度能满足生产需要。

2．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 合格

( 不合格
	

	
	
	2．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
	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三、人力资源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3.1
	企业

领导
	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1． 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⑴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如企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⑵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2． 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⑴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⑵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2
	技术

人员
	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1．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 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3
	检验

人员
	检验人员应熟悉产品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能。
	1．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 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

3．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4．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4
	生产

工人
	工人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等），并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1.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2.是否能看懂相关图纸、配方和工艺文件。

3.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5
	人员

培训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1.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考核,并保持有关记录。

2.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四、技术文件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4.1
	技术

标准
	1．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5.1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相关标准。
	1．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证产品有关的标准。

2．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如有需要，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应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并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 
	1．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是否经当地标准化部门备案。

2．企业产品标准主要技术和性能指标不应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4.2
	技术

文件
	1．技术文件应具有正确性，且签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1．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等）的技术要求和数据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定要求。

2．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必须齐全配套。
	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例如设计文件的图样、技术要求等和工艺文件的工艺过程卡、工序卡、作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过程的检验、验证标准或规程等）。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须完全一致。
	1．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统一一致。

2．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是否一致。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4.3
	文件

管理
	1．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1．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2．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3．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4．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2．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五、过程质量管理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5.1
	采购

控制
	1.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零部件及外协加工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
	1．是否制定了控制文件。

2．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2.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辅材料、零部件的供方及外协单位的评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1．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3．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4．是否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或委托加工合同进行采购或外协加工。
	1．是否有采购或委托加工文件（如：计划、清单、合同等）。

2．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3．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4．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4.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料、零部件以及外协件进行质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1．是否对采购及外协件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3．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2
	工艺

管理
	1．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1．是否制定了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其内容是否完善可行。

2．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1．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位器具、贮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2．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出现损伤或变质。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3．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3
	质量

控制
	1．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1．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控制点。

2．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1．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其内容是否完整。

2．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5.4
	特殊

过程
	对产品质量不易或不能经济地进行验证的特殊过程，应事先进行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定，并按规定的方法和要求进行操作和实施过程参数监控。
	1．对特殊过程（如人造板热压成型、木材干燥等工序）是否事先进行了设备认可、工艺参数验证和人员鉴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操作和过程参数监控。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5.5
	产品

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行标识。
	1．是否规定产品标识方法，能否有效防止产品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2．检查产品的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5.6
	不合

格品
	企业应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有效防止不合格品出厂。
	1．是否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2. 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3. 不合格品经返工、返修后是否重新进行了检验。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六、产品质量检验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6.1
	检验

管理
	1．企业应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1.是否有检验机构或专（兼）职检验人员，能否独立行使权力。

2.是否制定了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2.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1.检查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

2. 检验的原始记录或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确。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6.2
	过程

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1.是否对产品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2.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3.是否作检验记录。

4.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 严重不合格
	

	6.3*
	出厂

检验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并按规定进行包装和标识。
	1．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2．出厂检验和试验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3．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 合格

( 不合格
	

	6.4
	委托

检验
	如产品标准要求型式试验或定期检验而需要进行委托检验时，应委托有合法地位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1．核查委托检验机构的资质证明。

2．核查检验报告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对应。
	( 合格

( 一般不合格


	


七、安全防护及行业特殊要求

	序号
	核查
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要点
	结论
	核查记录

	7.1
	安全生产
	企业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安全生产制度并实施。企业的生产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应有安全防护装置，车间、库房等地应配备消防器材，易燃、易爆等危险品应进行隔离和防护。
	1.是否制定了安全生产制度。

2.危险部位是否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3.车间、库房等是否配备了消防器材，消防器材是否在有效期内。

4.是否对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行隔离和防护。
	□合格
□一般不合格
□严重不合格
	

	7.2
	劳动防护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和劳动防护培训，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
	1.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安全生产及劳动防护培训；

2.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3.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合格
□一般不合格
□严重不合格
	

	7.3*
	行业特殊要求
	（国家法律法规对行业有特殊要求的应符合有关规定，如环保、产业政策等）。
	单线5万立方米/年以下的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单线3万立方米/年以下的木质刨花板项目属于国家产业政策调整限制类项目
	( 合格

( 不合格

( 此项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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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邮编：

	产品类别：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产品单元



	核

查

结

论
	审查组根据《人造板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对该企业进行了核查，共计核查出：
一般不合格项目         款、严重不合格项目         款、否决项目         款。

经综合评价，本审查组对该企业的核查结论是：                        。
（注：核查结论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审查组长：

年     月     日

核查组织单位（章）：

年     月     日

	审

查

组

成

员
	姓名（签字）
	单    位
	职称（职务）
	核查分工
	审查员证书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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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核查项目
	一般不合格
	严重不合格
	其中否决项目
	审查组对企业不合格项目的综合评价

	1
	质量管理职责
	（款）
	（款）
	核查

项目
	不合格
	审查组长：

                                  年   月   日

	2
	生产资源提供
	（款）
	（款）
	
	
	

	3
	人力资源要求
	（款）
	（款）
	2.1 
	
	

	4
	技术文件管理
	（款）
	（款）
	2.2.1
	
	

	5
	过程质量管理
	（款）
	（款）
	2.3.1
	
	

	6
	产品质量检验
	（款）
	（款）
	6.3
	
	

	7
	安全防护及行业

特殊要求
	（款）
	（款）
	7.3
	
	

	总    计
	（款）
	（款）
	（款）
	


注：否决项中如有不合格，在对应位置打×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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